南京大学会计学系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草稿）
一、培养目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旨在培养具有扎实专业知识和较强研究能力的创新性会计学术人才。因此在该类学生培养上先期重点集中于学术著作和书籍的研读和习作，后期集中研究能力的提高。
二、学制与收费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为3年，学术型研究生属于计划内指标的不收学费，计划外指标按规定收取学费。

三、入学复试与录取

学术型研究生与双证会计硕士分开复试。学术型研究生实行差额复试，复试比例最高不超过120%。学术型研究生的复试程序和方法不变。
四、导师选择
学术型研究生导师选择采取双向互选的办法。
每位导师（不区分博士生导师和硕士生导师）选择学生人数不超过平均数（4舍5入）。在上限以内，导师有权决定自己指导学生的具体人数。
实行导师组的，导师组所带学生人数的上限为导师组内各位导师上限的合计数。

双向互选时，没有被导师选中的学生，延至下一学年再选定。
外国及港、澳、台地区的留学研究生不受以上规定限制。

具体选择程序不变。
五、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安排
学术型研究生的课程体系包括院公共课、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三大类（见附表1）。

专业必修课开设与调整，须经硕士生导师会议讨论决定。
系承担的院公共课以及专业必修课实行责任教师制度，责任教师应为硕士生导师，责任教师不仅要授课，而且要负责该课程教学团队建设，课程的开发，授课成员授课内容的协调，以及课程考核等，每门课程责任教师负责提出三本阅读书目并进行相应考核。
硕士生导师可以申请开设专业选修课。

跨专业录取的硕士研究生，应按学校规定补修四门课程，并在论文开题前完成补修。没有补修并通过考试则不能参加开题。
课程教学计划确定后，任课教师不得随意变动。
六、考核
本系将为入学新生开列十八本必读书单，分为几个模块，与其必修课程对应(每门三本)，在第一学年结束时将采用单独考试方式对这些必读著作进行考核，考核未通过者，不能取得相应必修课程的学分。 

在第一学年学习期间，新生不仅要研读所列书目，进行课程学习，还必须练习写文章，提交不少于5篇习作，交系指定的教师审阅。

进入二年级后研究生需撰写不少于2篇学年论文，学年论文将由中期考核委员会组织考核，不合格者不得进入毕业论文撰写阶段。中期考核委员会将由会计与财务研究院李翔分管并负责，原则上由非硕士生导师组成，学术型研究生秘书负责协助。
七、学位论文

学术型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应偏重理论性或学术型，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

学术型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需要外审。
硕士论文答辩前，必须通过是否存在学术不端问题审查，由系统一组织实施并出具书面结论。
附件1：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学计划

	课程名称
	学分
	1上
	1下
	2上
	2下
	3上
	3下
	责任教师

	院公共课
	现代经济学
	3
	2
	
	
	
	
	
	院指定

	
	管理学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会计学）
	3
	2
	
	
	
	
	
	陈冬华

	
	现代财务管理（会计学专业）
	2
	
	2
	
	
	
	
	黄志忠

	
	现代财务管理（非会计学专业）
	
	
	
	
	
	
	
	陈志斌

	专业必修课
	
	
	
	
	
	
	
	
	

	
	会计基本理论
	2
	2
	
	
	
	
	
	杨雄胜

	
	财务会计研究
	2
	
	2
	
	
	
	
	王跃堂

	
	财务管理研究
	2
	
	2
	
	
	
	
	李心合

	
	成本管理会计研究
	2
	
	
	2
	
	
	
	冯巧根

	
	审计学研究
	2
	
	
	2
	
	
	
	李明辉

	
	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研究
	2
	
	
	
	2
	
	
	熊焰韧

	
	
	
	
	
	
	
	
	
	

	
	
	
	
	
	
	
	
	
	

	专业选修课
	税收筹划与国际理财
	2
	
	
	
	2
	
	
	陈丽花

	
	会计与财务经典文献选读
	2
	
	
	2
	
	
	
	陈冬华

	
	资本市场与公司分析
	2
	
	2
	
	
	
	
	李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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